附件：
庐山市水利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从轻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督措施

	1
	对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处罚
	停止违法行为，主动补报水土保持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一项。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2
	对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建设单位未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处罚
	停止违法行为，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重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二项。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3
	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对水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处罚
	停止违法行为，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重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三项。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4
	对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处罚
	停止违法行为，主动采取有效补救措施，达到取水许可规定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督措施

	1

	对违法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轻微、损害较小，及时停止违法行为，主动采取符合标准的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清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不予行政强制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强制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督措施

	1
	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且逾期不清理，指定有清理能力单位代为清理的行政强制
	未按照责令限期清理要求进行清理，经催告后，当事人按照要求进行清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2
	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逾期不治理，指定有治理能力单位代为治理的行政强制
	未按照责令限期治理要求进行治理，经催告后，当事人按照要求进行治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六条。
	加强教育、劝导警示、告诫约谈、及时复查、加强检查等。


